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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继峰股份 6039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娜 潘阿斌

电话 0574-86163701 0574-86163701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电子信箱 ir@nb-jf.com ir@nb-jf.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6,880,281,

362.02

17,565,529,

608.07

17,565,529,

608.07

-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969,737,

699.73

4,525,718,

954.29

4,525,718,

954.29

-12.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9,403,784.32 606,523,093.16 107,851,798.2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671,327,

464.58

9,099,110,

352.32

999,658,388.15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6,519,728.43 153,979,088.69 115,168,801.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1,508,683.23 106,050,869.43 106,045,695.7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3 4.43 6.05

减少12.76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5 0.15 0.18 不适用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1 0.14 0.18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1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48 332,441,497 0 质押 261,500,000

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22 227,404,479 227,404,479 无 0

Wing�Sing�International�C0.

,�Ltd.

境外法人 14.35 146,880,000 0 质押 144,000,000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9 50,065,876 50,065,876 无 0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润信格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6 39,525,691 39,525,691 无 0

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马鞍山固信君瀛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23,715,415 23,715,415 无 0

上海中车绿脉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23,715,415 23,715,415 无 0

广州力鼎凯得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力鼎凯得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19,762,845 19,762,845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3,866,35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6 2,643,79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的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 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王继民控制的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其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

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陷入了衰退，据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

势与展望年中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2%。 202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下降1.6%，其中一

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先降后升、稳步复苏的发展态势。

全球经济下行，汽车市场持续疲软，对公司生产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0年是公司全球整合推

进的第一年，尽管困难重重，但继峰人不惧挑战。

1、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利润下降

本公司是一家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导致OEM厂商上半年在全球范

围停产,客户需求的减少，使得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6,671,327,464.58元，同比下降26.6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519,728.43元，为公司上市以来首次亏损。

2、积极推动全球复工复产，落实降本增效措施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限制隔离措施，公司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要求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公司国内工厂于2020年2月中旬实现复工复产，海外工厂于2020年4月开始复工

复产，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已基本恢复。

为应对疫情对公司的冲击， 公司于2020年初制定降本增效计划，Grammer也和员工代表达成了一

套降本增效的措施，以适应公司产能的变化。 目前，公司国内的生产经营已全面恢复至疫前水平，收入、

利润水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3、全球整合顺利开展，未来可期

1）格拉默组织架构的调整

2020年4月，Grammer调整了内部架构， 乘用车4个产品部门合并为乘用车部门，Grammer将以乘

用车、商用车两大业务部门面对客户，以更好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并管理全球产品战略，以确保全球项

目处于最佳状态。

同时，Grammer划分了美洲、欧洲、中国等3个主要经营区域。 主要经营区域，具有一定独立运营能

力，以便能够更迅速、更灵活地响应客户需求，并做出运营决策。 Grammer总部将支持地区和部门执行

其战略，并负责Grammer公司治理和确保全球范围内业务流程得到有效的运行。

Grammer对架构的调整，将提高区域经营的效率及客户服务、需求响应能力，进而提升上市公司整

体的经营水平。

2）联合采购落地

2020年3月，公司与Grammer签订了联合采购协议，双方联合采购，可降低公司和Grammer的采购

成本，从而可提高双方的毛利率水平。 公司预计联合采购在未来几年，将可为双方节约数百万美元的采

购成本。

3）产业布局整合逐步推进

为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规模生产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公司不断推进继峰与Grammer工厂之间的整

合。 目前，Grammer江苏工厂注册地址已变更至宁波北仑，这将为公司工厂整合树立模范效应，为后续

进一步整合，打下良好的基础。

4、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趋势下，推动拓展新客户

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趋势日趋明确，公司产品不受限于车辆能源方式，在传统燃油车和电动车

中均有稳定配置。 公司紧随行业趋势，除了在原有客户中同步切换新能源车型配套订单，也拓展了包括

特斯拉、理想、威马等新兴品牌的产品配套订单。展望智能化程度逐步提升的未来行业趋势，车辆内部将

成为人们另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内饰决定了驾驶者和乘客的愉悦度和舒适度，大幅升级和扩展车内功

能和整合性。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提升座舱内部舒适性体验，在进一步整合Grammer研发资源后，

产品品类还将不断拓展。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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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8月13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由

董事长王义平先生召集、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3日发

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会计

政策的相关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实

际资产及财务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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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8月13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潘杰先生

主持了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3日发出。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现状，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

用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

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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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根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境外控股

子公司GRAMMER� Aktiengesellschaft及其并表范围内的公司已于2018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收入准

则。

2020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

“原收入准则” ）及其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新收入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 在新收入会计准则之下，不再区分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确认收入，并对很多具体的

交易和安排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 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相关项目，具体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

1日余额

负债 30,222,410.28 30,222,410.28

其中：预收款项 5,983,762.77 -5,983,762.77 -

合同负债 24,238,647.51 5,983,762.77 30,222,410.2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

1日余额

负债 1,632,530.62 1,632,530.62

其中：预收款项 1,632,530.62 -1,632,530.62 -

合同负债 - 1,632,530.62 1,632,530.62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变更依据真实、可

靠，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其相关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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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议

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资产和财务状况，公司对2020年存货、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 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相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02,919,391.03元和信用减值准备15606107.12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2020年第二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存货，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

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可售性及其可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

确凿证据，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 最

终， 存货实际减值金额与原先估计减值金额的差异将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销。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2,919,391.03元，转销资产减值准备14,

571,240.58元。

二、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及合同资产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判断，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 按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

试。 经测试，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共计15,606,107.12元，其中15,437,372.55元为

应收账款的减值准备。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合并报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共计118,525,498.15元，转销资

产减值准备14,571,240.58元和转回信用减值准备382,206.27元， 将减少2020年第二季度利润总额

103,572,051.29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会计

政策的相关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实

际资产及财务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本着审慎性原则对存货、合同资产、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了相应计提，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0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2020年第二季度的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

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状况，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资产状况，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现状，董

事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

信用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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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继峰定01”转股价格为7.59元/股，“继峰定02”转股价格为7.41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继峰定01”转股价格为7.39元/股，“继峰定02”转股价格为7.21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本次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限自相应债

券满足解锁条件时起。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核准内容及协议约定，向东证继涵发行4,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00元，转债简称“继峰定01” ，转债代码“110801” ；向中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7,182,000张，发行价格每张100.00元，转债简称“继峰定02” ，转债代码“110802” 。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30日、2020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方案以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23,602,

92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并于2020年5月7日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相

关约定，在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则转股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继峰定01” 、“继峰定02” 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相

关约定，在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则转股价

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

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公司将对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继峰定01” 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为7.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7.39元/股；“继峰定02”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为7.41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为7.21元/股。 调整价格自2020年5月7日起生效。

“继峰定01” 、“继峰定02”转股期的起止日期：本次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限自相应债券满

足解锁条件时起。 目前“继峰定01” 、“继峰定02”尚未进入转股期，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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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东网 股票代码 0021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宋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万寿南路 999号

电话 0513-69880410

电子信箱 wsq1991905@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4,915,139.01 107,477,241.22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49,189.38 -48,999,542.87 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19,714.74 -50,971,844.01 7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12,188.82 -5,059,311.29 28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0.0650 4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0.0650 4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1% -24.64% 5.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54,607,446.87 662,738,728.32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376,170.32 170,725,359.70 -17.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6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明 境内自然人 7.68% 57,853,383 0

冻结 57,853,383

质押 30,999,990

南通东柏文化

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9% 40,592,469 0 质押 29,571,428

杨成社 境内自然人 4.22% 31,820,000 0

南通富海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20,516,903 0 质押 20,516,903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2.26% 17,014,387 0

朱秋萍 境内自然人 2.00% 15,054,100 0

申媛媛 境内自然人 1.87% 14,069,560 0

石莉 境内自然人 1.68% 12,648,117 0

质押 12,646,876

冻结 1,627,253

上海文盛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10,000,000 0

深圳市招商局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0% 9,048,000 0 质押 9,04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91.51万元，其中计量器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99.90%。 受到新

冠疫情以及文化传媒业务剥离的影响，公司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1.69%。 2020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34.92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4,899.95万元， 亏损大幅减少。

2020年上半年，公司采取多种举措加快资金回笼，提高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931.22万元，比去年

同期大幅增加284.06%。 公司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成本费用，开源节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强研发、控成本，继续保持量具量仪行业内龙头地位

1、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国内外疫情冲击，公司立刻启动了“保订单” 、“保就业” 计划，想尽一

切办法，尽可能确保营收不下滑、不裁员。 同时在疫情期间苦练内功，抓培训、抓新品研发、抓内部成本控制、

抓渠道拓展，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公司在2020年继续加大对数显量、仪器仪表、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2020年推出的新产品，在技术上继续保持了领先到位，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3、挖潜增效，推进成本优先战略。 在年初由于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断裂及不畅的情况下，同时深挖内部

潜力，加强内部管理，各方面采取降成本措施，同时加大对自动化、数控化生产模式的投入，在产品质量得到

大幅提升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生产成本，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4、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国外订单形势较为严峻，公司正在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努力开拓新

的国外市场，拓宽业务方向，以期抵御由疫情带来的冲击，确保量具业务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

（二）挖潜节流、降低成本费用、调整业务结构

公司文化业务结构处于调整阶段。 按照战略规划，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挖潜节流，

降低成本费用，调整业务结构，确保公司运营资金的稳健；加大力度推动现有数显量具量仪等业务板块的发

展，拓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新业务，夯实公司经营业务；积极寻找匹配公司战略规划、

且实力强劲的战略投资者，为公司整合发展、重振雄风输入“强心剂” 。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修订后的收入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9,742,021.20 944,517.00 -8,797,504.20

合同负债 8,797,504.20 8,797,504.2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群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175

股票简称：

*ST

东网 公告编号：

2020-057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

以邮件、电话、短信及微信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年8月13日10点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张群先生主持，本公司董事共8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175

股票简称：

*ST

东网 公告编号：

2020-058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以

邮件、电话、短信及微信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年8月13日下午14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由监事长洪志国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共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

*ST

中绒 公告编号：

2020-68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所有董事都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中绒 股票代码 0009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禹万明 徐金叶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15层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15层

电话 13323505023 0951-5969328

电子信箱 yuwanming@zhongyincashmere.com xujy@zhongyincashme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0,659,640.29 423,708,310.06 -9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36,463.28 -577,452,086.34 10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0,133.52 -548,018,273.57 9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2,085,279.47 -131,098,590.84 -5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0.3199 10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0.3199 10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42.61% 43.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97,484,584.55 1,264,636,101.23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9,476,720.54 1,100,961,799.50 0.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其他 11.69% 498,326,966 0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0% 481,496,444 0

质押 481,496,000

冻结 481,496,444

恒天聚信（深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5% 360,000,000 0

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

行

国有法人 5.99% 255,474,983 0

孙娜 境内自然人 4.69% 200,000,000 0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33% 184,724,41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171,269,797 0

恒天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1% 170,994,176 0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137,042,342 0

华融致远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93,473,6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位股东中，恒天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恒天聚信（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的实际控制人。

恒天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娜、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张宇以及宁

夏启禾信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跃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邹厚军、陈

开军成立

联合体通过竞价方式购得管理人处置的本公司9.81亿股转增股票成为本公司

股东。 除此

以外，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具有其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19年底，公司完成破产重整，通过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获得了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流动性

大幅改善，公司体内生产厂房、设备全部剥离，业务单元保留东方羊绒、江阴绒耀两个贸易型公司，成为一家

为羊绒纺织产业提供供应链服务的轻资产运营上市公司。

受境内外新冠疫情及行业发展趋缓影响，报告期内羊绒贸易、羊绒供应链服务等业务尚未正常、有效开

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羊绒原料收储业务开展不及预期

公司计划通过开展收储业务合作，加强公司优质原料收储力度，保持上游原料议价优势，巩固公司羊绒

业务的发展基础。 截至报告期，公司已同一些羊绒龙头企业开展了合作，签订了羊绒采购合同，用于结合羊绒

市场行情相应采购、储存羊绒。

受新冠疫情及原料需求下降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羊绒原料价格一路走低，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目

前市场多处于观望期，羊绒市场未来行情仍存在较大不可预见性。

2、羊绒贸易类业务受困

除羊绒收储业务外，重整后公司设立羊绒事业部，通过保留于公司体内的东方羊绒和江阴绒耀公司，利

用其原有终端客户资源，进行羊绒等制品的贸易业务；同时，积极与其他羊绒主要产区、“羊绒羊毛产业集群

地”企业合作，拓宽羊绒业务渠道。 境内外业务单元相互配合，以保障客户订单在全球市场的布局需求。

公司产品主要为出口导向性，境外贸易方面，受境外疫情影响，报告期境外客户终端销售急剧下降，部分

原有客户取消了订单，新订单的开发难以弥补缺口。

3、羊绒供应链业务难以开展

今年以来，公司计划利用轻资产及资金优势开展羊绒供应链相关业务，希望为当地相关产业解决流动性

的同时获取相关业务收入。 然而，公司在完成重整后便进入农历新年周期，受行业下游企业开工不足、新冠疫

情等影响，行业境内外的整体产业链受到很大影响，原料需求下降。 客户方面，由于行业景气度持续低迷，行

业下游客户急剧缩减，而公司拟协同合作供应羊绒原料的主要本地羊绒企业，处于大面积停产乃至破产的境

地；境外客户受疫情影响，无法确认订单，已确认订单被取消或推迟发货。 以上因素累加，导致报告期内公司

羊绒供应链业务尚无法有效开展。

受上述因素及相较上年同期由于公司2019年度进行破产重整导致合并范围发生较大变化影响， 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存在较大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5.9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90.40%；营业成本3,279.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2.49%。

受益于公司轻资产运营，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提升，相关费用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降低。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19.34%，较上年同期上升11.62%；利润总额759.42万元，较上年同

期上升101.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43.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1.29%。 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

29.13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99.44%；管理费用1,043.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6.63%；本报告期财务费用

-292.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0.68%，主要为公司带息负债降低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9,748.46万元，较期初减少5.31%，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10,947.67万

元，较期初增加0.77%，整体资产负债规模较期初变化较小。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 ）文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文件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公司重整实施完毕，管理人通过竞价方式处置了中银绒业本部账面除货币资金、应收出口退税

款、对江阴绒耀进出口有限公司100%股权、对东方羊绒有限公司100%股权之外的全部财产，以及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由中银绒业依法享有所有权的其他财产（包括重整期间新发现的归属于中银绒业的财产、中银绒业

取得和可能取得的财产或者权益等）。 下述子公司自2019年12月31日不再纳入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1.�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清单

公司名称

原纳入合并报表原

因

原持股比例 本次不纳入合并报表原因

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江阴中绒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邓肯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中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ZHONGYIN�APPAREL�LLC�DBA�TODD&DUNCAN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ZHONG�YIN�(CAMBODIA)�TEXTILE�CO.LT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

91.89% 股权处置

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亚麻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邓肯服饰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毛精纺制品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羊绒服饰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宁夏中银绒业公共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深圳邓肯绒业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股权处置

北京卓文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 收购 100.00% 股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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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口头告知及微信方式发送至每位董事。 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

实际表决董事9人，分别是李向春、郝广利、申晨、刘京津、禹万明、王润生，独立董事虞世全、安国俊、张刚。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0-66�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公告》、《独立董事就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半年报摘要和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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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已于2020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口头通知及微信方式发送到每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

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会议以3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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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2017� 年7� 月5�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文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 年1� 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其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原会计政策

相关规定执行。

4、新旧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

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

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5、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当年年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变更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董事会审议权

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相关规

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六、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